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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乌市监处罚〔2025〕112号


当事人：乌苏市福昌棉业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4202580218611F
住所（住址）：乌苏市哈图布呼镇天山东路
法定代表人：王**
[bookmark: _GoBack]2025年4月3日，我局收到塔城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下达的《塔城地区产品质量监督检查后处理工作转办单》塔地市监质转〔2025〕12号，乌苏市福昌棉业有限公司使用的生产日期为2024年8月12日的棉花包装聚酯捆扎带经招商新疆招商检测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抽样检验，接头剥离力不符合GB/T32340-2015标准要求，依据《2024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棉花包装聚酯捆扎带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判定为不合格。经初步核实，2025年1月8日，乌苏市福昌棉业有限公司依法提出复检申请，经招商新疆招商检测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2025年3月4日复检，接头剥离力复检仍不符合GB/T32340-2015标准要求，判定仍为不合格。2025年4月8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对乌苏市福昌棉业有限公司进行检查，执法人员向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王**说明来意并出示了执法证件，在王**的配合下依法开展执法检查，现场检查时该公司已停止加工，执法人员当场向法定代表人王**送达了招商新疆招商检测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出具的《检验报告》（N0.2024X-J-QG003367F），由法定代表人王**签收，并告知检验报告结果，经执法人员现场检查发现该批棉花包装聚酯捆扎带已全部使用完毕，当事人对检验结果无异议。
经查明，2024年10月12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纤维纺织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中心抽样人员与乌苏市福昌棉业有限公司负责人王*共同对公司库存的聚酯捆扎带进行清点，库存数量为8000套（8根/套），聚酯捆扎带6.8元/套，每根0.85元/根。当事人现场未能提供购买棉花包装聚酯捆扎带的进货票据，当事人购进的该批产品到货后自行送检，检验结论为聚酯捆扎带各项检验项目均符合标准要求。在2024年10月12日抽样当天上午班时（一天两班加工皮棉，一个班次12个小时），因该公司从事操作棉花包装捆扎的工作人员焊接技术不熟练造成该班次的棉花包装带接头剥离力不合格，具体原因是对聚酯捆扎带接头进行焊接时温度和焊接时间未控制好，造成皮棉包装后接头剥离力不达标。执法人员通过棉花加工平台调取了2024年10月12日乌苏市福昌棉业有限公司白班期间加工棉花的明细表，该班次工人使用聚酯捆扎带包装皮棉共包装皮棉121包，使用8根聚酯捆扎带包装一包皮棉，该批次因焊接工艺造成的聚酯捆扎带接头剥离力不合格包装皮棉净重：27693公斤，且已销售完毕。当事人在现场笔录、询问笔录上签字确认，未提出异议。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乌苏市福昌棉业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1份由当事人提供，证明当事人经营主体资格和经营范围；
2、身份证复印件1份，由当事人提供，证明乌苏市福昌棉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月友身份及《营业执照》核准的法定代表人姓名相符；
3、现场笔录2份，笔录（一）证明2024年10月12日对乌苏市福昌棉业有限公司使用的涉案聚酯捆扎带进行现场抽样的情况及当事人对抽样过程的认可；笔录（二）证明2025年4月8日，对当事人经营场所进行现场检查的情况及送达《检验报告》的情况；
4、塔城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下达的《塔城地区产品质量监督检查后处理工作转办单》（塔地市监质转〔2025〕12号），证明在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的产品质量监督抽查中，当事人使用涉案棉花包装聚酯捆扎带经抽检结果为不合格的事实；
5、2025年4月8日对乌苏市福昌棉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的调查笔录1份，证明当事人对涉案棉花包装聚酯捆扎带抽样情况确认无异议及当事人因焊接工艺造成的聚酯捆扎带接头剥离力不合格的事实，以及当班次包装的棉花数量的情况；
6、检验报告2份，检验报告（一）由招商新疆招商检测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出具的《检验报告》（N0.2024X-J-QG003367），证明当事人2024年10月12日使用的棉花聚酯捆扎带接头剥离力被判为不合格的事实；检验报告（二）由招商新疆招商检测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出具的《检验报告》（N0.2024X-J-QG003367F），证明当事人2024年10月12日使用的棉花聚酯捆扎带接头剥离力经复检被判为不合格的事实；
7、《检验结果告知书》1份，证明执法人员向当事人告知检验结果以及救济途径的事实；
8、提取的2024年10月12日当事人皮棉加工数据明细表1份，证明当事人当日班次加工包装皮棉的数量的事实；
9、产品质量监督抽样单1份（编号：2401623）、产品质量监督抽查通知书1份，证明2024年10月22日对当事人使用的涉案聚酯捆扎带进行抽样及当事人对抽样过程予以认可的真实反映；
10、现场检查照片2张，证明抽样人员现场抽样、封样的过程及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情况；
11、由当事人提供的委托检验报告1份，证明当事人在采购该批聚酯捆扎带后自行送检，检验结论为聚酯捆扎带各项检验项目均合格的事实。
我局于2025年6月26日向当事人依法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塔乌市监罚告〔2025〕138号），告知了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视为放弃此权利。
当事人因焊接工艺造成棉花包装捆扎带接头剥离力不符合国家棉花包装标准的行为，违反了《棉花质量监督管理条例》第九条第二项：“棉花经营者销售棉花，必须符合下列要求：（二）棉花包装、标识符合国家标准；”的规定，属于违法行为。
鉴于当事人态度端正，积极配合案件调查并如实陈述违法事实，认识深刻并积极主动改正，在棉花加工季前对公司购进的涉案聚酯捆扎带进行了送检，检验结论合格。当事人的上述情况符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定》第十七条第二项“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二）积极配合市场监管部门调查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的规定，参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2024年）》第九章纤维检验监督管理第一节《棉花质量监督管理条例》《避免在棉花采摘、交售、加工过程中混入异性纤维的暂行规定》4.违法行为：“棉花经营者销售的棉花没有质量凭证，或者其包装、标识不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质量凭证、标识与实物不符，或者经公证检验的棉花没有公证检验证书、国家储备棉没有粘贴公证检验标志的行为。”当事人的违法行为符合违法情节：有下列情形之一的：“（1）销售皮棉数量不满45吨的；”裁量基准：“（1）责令改正；（2）处3万元以下罚款”的规定，经过调查取证，当事人案发当日班次加工销售皮棉121包共计27.693吨，综合考虑个案情况、当事人主客观等相关因素，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决定给予当事人从轻行政处罚。
依据《棉花质量监督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棉花经营者销售棉花，违反本条例第九条的规定，销售的棉花没有质量凭证，或者其包装、标识不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质量凭证、标识与实物不符，或者经公证检验的棉花没有公证检验证书、国家储备棉没有粘贴公证检验标志的，由棉花质量监督机构责令改正，并可根据情节轻重，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的规定，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经营行为，决定给予当事人以下行政处罚：
处10000元罚款。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将罚没款缴至中国建设银行塔城地区分行乌苏新区支行（地址：乌苏市新市区长江路141号，用户名：乌苏市财政局，账号：65001642200052500066）。到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乌苏市人民政府（地址：乌苏市新市区长江路139号财政大楼三楼行政复议办公室）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乌苏市人民法院（地址：乌苏市新市区长江路140号）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乌苏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7月4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四份，一份送达，三份归档。
